

 
民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3年度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监控报告

县财政局：
根据《关于开展2023年度县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单位自评暨2024年度绩效目标申报和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我部门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开展县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单位自评工作，现将2023年度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监控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集中统一、职责清晰的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协调各方力量更好为军人军属服务，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更好地为增强部队战斗力和凝聚力做好组织保障。
（二）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概况
退役军人事务局设下列内设机构：办公室、移交安置和权益保障股、拥军优抚股。核定行政编制6名，其中，领导职数3名（局长1名，副局长2名）。所属事业单位分别是民乐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民乐县河西解放纪念馆。
二、单位整体支出目标监控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我单位依据科学部署、统一管理、过程监督、有序推进的指导方针，对县级项目专项资金项目预算执行、绩效指标执行等各方面开展情况进行绩效监控。
（一）明确项目跟踪监控。年初我局明确了2023年的整体支出任务、绩效目标和考核要求，要求各股室按照“一个项目一个绩效目标”的原则，对照绩效目标进行跟踪监控。
（二）加强过程管理。加强绩效目标过程管理，及时调度项目进展和资金支出进度，及时掌握工作进度，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和问题。
（三）强化日常监督。结合日常调研、检查等，对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压实工作责任，加快项目进度，并督促及时总结。
三、支出绩效监控情况分析
2023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级收入预算总额为679.71万元，财政拨款收入679.7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87.65万元，商品服务支出20.4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471.65万元。
1.整体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1-6月执行数为458.1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32.16万元，商品服务支出9.9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16.01万元。执行数率67.4%。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保证日常开支，保障机关办公正常运转，不断提高服务水平。按时足额发放各类优抚补助资金，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3.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部门管理
（1）资金投入：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率达到100%，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达到100%，“三公经费”控制率≥10%，结转结余变动率为0。
（2）财务管理：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资金使用规范。
（3）采购管理：政府采购规范。
（4）资产管理：资产管理规范。
（5）人员管理：在职人员控制率小于100%。
（6）重点工作管理：重点工作管理制度健全。
2.履职效果
部门履职目标：严格按政策标准，及时足额发放在职在职人员工资、优抚对象各类政策性资金，维护社会稳定。
3.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包括长效管理、组织建设、信息化建设情况、人力资源建设、档案管理。其中：长效管理的中期规划建设完备程度，年度指标值≥98%。组织建设的党建工作开展的规范性比较规范，年度指标值≥98%。信息化建设情况的信息化管理的覆盖率，年度指标值覆盖率≥90%。人力资源建设里人员培训机制完备，年度指标值达到90%以上。档案管理完备，年度指标值达到90%以上。
4.服务对象满意度主要是职工满意度，年度指标值满意度≥80%。单位职工工资在规定时间内发放率达到100%，社会保险缴费凭证、日常考勤台账等，单位工资发放、社保缴费及时申报补贴资料提交及时，确保补贴发放时效。
四、下一步改进工作的举措
加强项目谋划，充分考虑实际情况进行认真分析研究，按照有关规范和规定要求精准测算预算资金，保障项目顺利实施，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结合实际建立健全有关项目管理制度，落实专人负责制，规范项目工程和资金管理，加强督促协调，要求设计、建设、管理等单位和部门按照合同及约定对工程实施情况、日常管理维护情况和质量状况严格把控，保障项目及时实施完成，发挥预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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